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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宁河区水务局

二〇二五年十月
[bookmark: _Toc982667930][bookmark: _Toc504537426][bookmark: _Toc1758584034][bookmark: _Toc1225408209][bookmark: _Toc157433010]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Toc157433011]第一条  规划背景
近年来，宁河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取得显著成效，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得到大幅提升，应用方向更加广泛，水资源配置、供排水设施规模和布局不断完善，为再生水高效安全利用提供了坚实基础。为进一步扩大再生水利用领域和规模，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根据《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的指导意见》（水节约〔2023〕206号）、《天津市城镇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以及市水务局发布的《关于做好区级再生水利用规划修编工作的函》，依据《天津市再生水利用规划》和《天津市宁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指导思想
[bookmark: _Hlk176289049]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牢牢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历史性机遇，立足天津市宁河区水资源紧缺的实际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以实现污水资源化利用和水资源合理配置为目标，充分发挥再生水替代淡水资源的作用，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水问题，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保障。
[bookmark: _Toc157433012]第三条  定义与内涵
再生水，是指城镇污水经处理净化后，达到国家和本市规定的相关水质标准，满足相应使用功能的非饮用水。
深度处理再生水，是指污水处理厂达标出水经进一步处理净化后，满足再生水利用水质要求的再生水，主要用于工业、城市杂用等方向。
再生水利用量，是指再生水利用于工业、城市杂用、景观环境、生态补水及农业灌溉等各类再生水利用量之和，不含直接排入河湖湿地等自然水体的非生态补水。其中，对于污水处理厂尾水直接排入自然水体（包括河流、湖泊、湿地等）进行生态补水的情况，补水水质标准应符合或优于《再生水水质标准》（SL 368）或《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中再生水利用于景观用水控制项目和指标限值，具备生态补水需求和通过生态补水工程实施的纳入再生水利用量统计范围，否则不纳入再生水利用量统计范围。
再生水利用率，是指再生水利用量占污水处理量的比例。
[bookmark: _Toc157433014]第四条  规划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天津市城镇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
《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的指导意见》（水节约〔2023〕206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非常规水源统计工作的通知》（办节约〔2019〕241号）
《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13号）
《天津市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
《水回用导则》系列国家标准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系列水质标准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分类》（GB/T 18919）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
《再生水水质标准》（SL 36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599）
《天津市再生水设计标准》（DB/T 29—167）
《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天津市再生水利用规划》
《天津市供水规划（2020—2035年）》
《天津市排水专项规划（2020—2035年）》
《天津市节约用水规划（2021—2035年）》
[bookmark: _Hlk176289219]《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划的通知》（津政办发〔2021〕22号）
《天津市工业布局规划（2022—2035年）》
[bookmark: _Hlk154225721]《天津市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
《天津市宁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天津市宁河区供水规划（2021—2035年）》
《天津市宁河区排水专项规划（2020—2035年）》阶段成果
《天津市宁河区节水规划（2021-2035年）》
《天津市宁河区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划》
《天津市宁河区水系连通规划修编》（阶段成果）
其他相关专业专项规划
[bookmark: _Toc157433016]第五条  规划范围和规划期限
规划范围为天津市宁河区行政区域。
规划期限为2023年至2035年，近期规划至2025年，远期规划至2035年。
[bookmark: _Toc157433017]第六条  规划目标
规划至2025年，宁河区规划再生水利用量0.70亿立方米（含津城向宁河区补充再生水0.4亿立方米），打通经济、适用的再生水利用实施路径。
规划至2035年，宁河区规划再生水利用量0.90亿立方米（含津城向宁河区补充再生水0.4亿立方米），构建经济高效、先进示范的再生水利用系统。
综合确定再生水水质和水压，以满足各类型利用方向和用户需求，确保再生水的安全使用和水环境的持续改善。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利用方向包含多类型用户时，应按各类用户水质要求最高标准确定出厂水质和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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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7433018]第二章  天津市宁河区再生水利用方向及优化配置
[bookmark: _Toc157433019]第七条  天津市宁河区再生水利用方向
[bookmark: _Hlk176289464]积极利用于高耗水工业企业的冷却用水、洗涤用水、锅炉用水、工艺用水、产品用水等工业生产用水，大力推进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河道生态用水、湿地用水等环境用水。有条件地区优先利用于城市绿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建筑施工等城市杂用水。
[bookmark: _Toc157433020]第八条  天津市宁河区再生水统筹配置
规划到2025年，天津市宁河区再生水配置利用量0.70亿立方米（含“津城”向宁河区补充再生水0.40亿立方米），其中，城市杂用用水量22万立方米、工业用水量0.13亿立方米、生态河湖及农业用水量0.57亿立方米。到2030年，天津市宁河区再生水配置利用量0.78亿立方米（含“津城”向宁河区补充再生水0.40亿立方米），其中，城市杂用用水量68万立方米、工业用水量0.16亿立方米、生态河湖及农业用水量0.61亿立方米。到2035年，天津市宁河区再生水配置利用量0.90亿立方米（含“津城”向宁河区补充再生水0.40亿立方米），其中，城市杂用用水量113万立方米、工业用水量0.20亿立方米、生态河湖及农业用水量0.69亿立方米。

[bookmark: _Toc157433021]第三章  天津市宁河区再生水利用总体布局
[bookmark: _Toc157433022]第九条  再生水利用整体思路
充分挖掘潜在用户，是未来宁河区全区再生水利用增长点。规划充分利用现有再生水设施优先保障供给稳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的工业大用户用水，重点挖掘河湖湿地生态补水，稳妥利用于农业。
[bookmark: _Toc157433023]第十条  再生水利用模式
天津市宁河区现状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分布合理，具有一定规模，存在大型企业用水等一些再生水用水大户。由于宁河区老城区除道路浇洒、绿化浇洒等市政杂用水需求外，其他类型用户需求不大，且老城区道路系统相对完善，地下空间不足，敷设再生水管线难度较大，规划建议城区以集中利用为主，提升规模效益，便于统一管理；远离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的城镇建设地区、有利用条件和需求的农村地区，视情况考虑分散利用模式。
[bookmark: _Toc157433024]第十一条  再生水输配方式
根据天津市宁河区各类再生水用户用水需求、现状河湖水系分布、现状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及再生水管网建设与运营情况，确定河湖湿地生态补水以河道输配方式为主；工业大用户采用管道直供方式或管道与河道相结合的方式输水；一般工业用户、道路浇洒、绿化灌溉与观赏性景观水体等因地制宜采用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取水或管道一网多供等输配方式。
[bookmark: _Toc157433026]第十二条  再生水水质要求
再生水利用须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绿地灌溉水质》（GB/T 25499）、《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农田灌溉用水水质》（GB 20922）、《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等各类用户水质标准。再生水用于生态补水还需满足受纳水体水环境质量要求。
[bookmark: _Toc157433027]第四章  天津市宁河区再生水利用规划
[bookmark: _Toc157433030]第十三条  天津市宁河区再生水设施布局规划
规划到2035年，宁河区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11座，设计处理能力从12.95万立方米/日提升到44.65万立方米/日。深度处理再生水供水规模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定，预计到2035年达到7.45万立方米/日。
[bookmark: _Toc157433031]第十四条  天津市宁河区再生水生态补水规划
规划汛期以保证排水安全为主，非汛期充分利用再生水保障河湖湿地生态用水。为保证宁河区水系连通及循环需要，规划建设河道治理、河道蓄水及闸站节点改造工程。规划拆除重建潮东泵站，设计流量20立方米/秒。
[bookmark: _Toc157433039]第六章  近期建设规划
[bookmark: _Toc157433040]第十五条  近期建设规划目标要求
[bookmark: _Hlk176291914][bookmark: _Toc157433041]进一步完善宁河区再生水利用设施，加强对再生水的综合利用，拓展再生水利用方向，扩大再生水利用范围，提高再生水利用水平。
第十六条  近期建设规划
近期规划拆除重建潮东泵站，设计流量20立方米/秒，提高周边区域水系连通能力。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拆除原泵站泵房、进水池、出水池、防洪穿堤闸、排涝进水闸、灌溉出水闸、变电站和现状管理用房等建筑物；（2）重建卫星引河侧双层闸、上下层前池、主泵房、上下层后池、灌溉出水涵闸、潮白新河侧双层闸及其连通箱涵段、调水闸及其连通箱涵段、主泵房、副厂房及管理用房等。该项目预计2025年底完工。
[bookmark: _Toc157433042]第十七条  近期建设投资估算
近期规划拆除重建潮东泵站总投资约10496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特别国债和宁河区自筹资金。

[bookmark: _Toc157433044]第五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57433046]第十八条  加强政策保障
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高效、灵活的工作机制。实行区政府部门对宁河区再生水设施的建设总负责，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合理分工、密切配合、各司其职，把各项目标、任务、责任落实到相关单位，落实到工程和项目，落实到具体的负责人，做到层层有责任，逐级抓落实。
完善制度政策，宁河区政府要以政策为引导，加以扶持。建立政策保障体系，制定规划项目优先落实资金和审批制度。确保居民用水积极使用再生水，保证再生水公用设施有充足的运行资金。
[bookmark: _Toc157433047]第十九条  强化资金保障
健全“政府主导、金融支持、社会参与”的投融资机制，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争取中央资金，密切关注中央资金安排动向，更好落实再生水重大项目建设资金。充分用好财政资金，加强协调沟通，争取更多财政资金和一般政府债券解决项目的建设资金。加大专项债券使用，积极吸收社会资本，拓展多元化资金来源，统筹安排重点项目建设资金。
[bookmark: _Toc157433048]第二十条  加强监督管理
推进政务公开，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发布相关规划、用水状况、用水指标等用水信息；加强行政监督，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建立和完善社会公众的监督机制，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构建全民参与的行动体系，搭建全过程、全方位的公众参与平台，建立贯穿规划编制、实施、监督及后评估全过程的公众参与机制，建立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机制，推进公众参与重点规划、重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价格听证等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工作，引导公众积极发展建言献策，主动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
第二十一条  加大宣传教育
加大宣传力度，结合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等主题宣传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工作，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作用，深入开展再生水利用宣传工作，加强科普教育，提高公众对再生水利用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消除公众疑虑，增强使用意愿，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发挥舆论监管、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作用，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再生水利用的良好氛围。

